
最高法院刑事判決

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1年 度 台 上 字 第 1337號    02

        上 　 訴 　 人 　 陳 ○ ○  03

          04

          05

        上 列 上 訴 人 因 家 暴 殺 人 案 件 ， 不 服 臺 灣 高 等 法 院 高 雄 分 院 中 華 民  06

        國 110年 12月 21日 第 二 審 判 決 （ 110年 度 上 訴 字 第 147 號 ， 起 訴 案  07

        號 ： 臺 灣 屏 東 地 方 檢 察 署 108 年 度 偵 字 第 9746號 ） ， 提 起 上 訴 ，  08

        本 院 判 決 如 下 ：  09

            主   文  10

        上 訴 駁 回 。  11

            理   由  12

        一 、 按 刑 事 訴 訟 法 第 377 條 規 定 ， 上 訴 於 第 三 審 法 院 ， 非 以 判 決  13

            違 背 法 令 為 理 由 ， 不 得 為 之 。 是 提 起 第 三 審 上 訴 ， 應 以 原 判  14

            決 違 背 法 令 為 理 由 ， 係 屬 法 定 要 件 。 如 果 上 訴 理 由 書 狀 並 未  15

            依 據 卷 內 訴 訟 資 料 ， 具 體 指 摘 原 判 決 不 適 用 何 種 法 則 或 如 何  16

            適 用 不 當 ， 或 所 指 摘 原 判 決 違 法 情 事 ， 顯 與 法 律 規 定 得 為 第  17

            三 審 上 訴 理 由 之 違 法 情 形 ， 不 相 適 合 時 ， 均 應 認 其 上 訴 為 違  18

            背 法 律 上 之 程 式 ， 予 以 駁 回 。  19

        二 、 本 件 原 審 經 審 理 結 果 ， 認 定 上 訴 人 陳 ○ ○ 有 原 判 決 事 實 欄 一  20

            所 載 之 殺 人 犯 行 明 確 ， 因 而 維 持 第 一 審 論 處 上 訴 人 犯 殺 人 罪  21

            刑 （ 處 有 期 徒 刑 ） 之 判 決 ， 駁 回 上 訴 人 在 第 二 審 之 上 訴 ， 已  22

            詳 敘 其 調 查 、 取 捨 證 據 之 結 果 及 憑 以 認 定 犯 罪 事 實 之 心 證 理  23

            由 ， 並 就 上 訴 人 否 認 有 殺 人 犯 意 之 供 詞 及 所 辯 各 語 認 非 可 採  24

            ， 予 以 論 述 及 指 駁 。  25

        三 、 原 判 決 認 定 上 訴 人 前 開 殺 人 犯 行 ， 係 綜 合 上 訴 人 坦 承 持 木 質  26

            圓 形 砧 板 樣 木 塊 （ 下 稱 本 案 木 塊 ） 接 續 揮 擊 被 害 人 劉 ○ ○ 多  27

            下 因 而 致 其 死 亡 之 部 分 供 述 、 證 人 劉 ○ ○ 、 劉 ○ ○ 、 劉 ○ ○  28

            、 陳 ○ ○ （ 以 上 證 人 分 別 為 上 訴 人 之 子 女 、 弟 弟 ） 等 人 之 證  29

            述 及 卷 附 相 關 證 據 資 料 ， 而 為 論 斷 。 並 依 調 查 證 據 所 得 之 直  30

            接 、 間 接 證 據 為 合 理 推 論 ， 相 互 勾 稽 ， 說 明 上 訴 人 如 何 可 預  31

            見 人 體 頭 部 內 有 大 腦 、 小 腦 及 腦 幹 等 重 要 器 官 ， 為 生 命 要 害  3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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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部 位 ， 雖 有 頭 蓋 骨 保 護 ， 但 構 造 脆 弱 ， 倘 遭 質 地 堅 硬 之 器 物  01

            重 擊 ， 極 易 造 成 死 亡 結 果 ， 竟 不 違 其 本 意 ， 持 用 質 地 厚 重 之  02

            本 案 木 塊 （ 長 31公 分 、 寬 28.5公 分 、 厚 度 4 公 分 ） ， 接 續 重  03

            擊 被 害 人 頭 、 頸 、 胸 、 腹 部 等 重 要 部 位 ， 使 被 害 人 頭 、 頸 、  04

            胸 、 腹 及 四 肢 多 處 鈍 力 傷 （ 其 中 頭 部 有 13處 撕 裂 傷 ） ， 造 成  05

            多 處 骨 折 （ 鼻 骨 及 上 顎 骨 粉 碎 性 骨 折 ， 臉 部 塌 陷 ， 右 邊 第 2-  06

            8肋 骨 ， 左 邊 第 2-9肋 骨 前 面 及 側 面 骨 折 ， 胸 部 塌 陷 ） ， 寰 枕  07

            關 節 （ 第 1 頸 椎 與 枕 骨 間 關 節 ） 左 後 方 脫 位 ， 大 腦 腳 裂 傷 出  08

            血 ， 大 腦 前 面 及 左 右 側 蜘 蛛 網 膜 下 腔 出 血 ， 左 後 腹 腔 出 血 （  09

            約 100 毫 升 ） 死 亡 ， 其 力 道 猛 烈 ， 且 攻 擊 頭 、 頸 、 胸 、 腹 等  10

            重 要 部 位 次 數 眾 多 、 密 接 ， 何 以 足 認 上 訴 人 持 本 案 木 塊 接 續  11

            重 擊 被 害 人 前 述 部 位 多 下 時 ， 主 觀 上 業 具 殺 人 之 不 確 定 故 意  12

            ， 且 前 述 持 厚 重 木 塊 接 續 毆 打 之 積 極 作 為 與 被 害 人 死 亡 結 果  13

            有 相 當 因 果 關 係 ， 並 非 僅 有 傷 害 犯 意 之 論 據 。 所 為 論 列 說 明  14

            ， 與 卷 證 資 料 悉 無 不 合 ， 無 悖 乎 經 驗 法 則 與 論 理 法 則 。 並 無  15

            判 決 不 備 理 由 之 違 法 ， 且 無 改 判 傷 害 致 死 罪 之 餘 地 。 上 訴 意  16

            旨 執 以 指 摘 ， 泛 言 並 無 殺 人 故 意 ， 亦 未 預 期 該 被 害 人 死 亡 結  17

            果 發 生 ， 指 摘 原 判 決 未 說 明 何 以 未 論 處 傷 害 致 死 罪 刑 ， 有 理  18

            由 不 備 之 違 法 ， 並 非 適 法 之 第 三 審 上 訴 理 由 。 又 前 開 事 證 已  19

            明 ， 不 論 上 訴 人 與 被 害 人 過 往 夫 妻 感 情 如 何 、 何 以 分 居 及 案  20

            發 當 日 上 訴 人 為 何 進 入 屋 內 、 究 係 下 午 3 時 41分 前 發 生 或 下  21

            午 4 時 44分 許 折 返 後 始 生 爭 執 、 何 以 未 於 案 發 現 場 立 即 報 警  22

            ， 均 不 影 響 前 述 主 客 觀 構 成 要 件 事 實 之 判 斷 ， 縱 原 判 決 相 關  23

            論 述 之 行 文 非 臻 周 延 ， 或 未 贅 為 其 他 調 查 或 說 明 ， 結 論 並 無  24

            不 同 。 上 訴 意 旨 就 與 犯 罪 成 立 與 否 無 關 之 事 實 枝 節 ， 任 意 爭  25

            辯 ， 泛 言 案 發 地 點 原 為 上 訴 人 與 被 害 人 同 住 處 所 ， 案 發 當 日  26

            上 訴 人 為 避 免 衝 突 ， 始 避 開 被 害 人 返 回 屋 內 取 物 ， 並 非 懷 疑  27

            被 害 人 外 遇 而 侵 入 其 住 處 ， 指 摘 原 判 決 未 調 查 或 說 明 上 訴 人  28

            與 被 害 人 以 往 夫 妻 感 情 狀 況 、 何 以 未 於 案 發 現 場 報 警 、 雙 方  29

            衝 突 之 實 際 時 間 與 經 過 ， 率 認 上 訴 人 侵 入 被 害 人 住 處 ， 具 殺  30

            夫 故 意 ， 有 調 查 未 盡 、 理 由 欠 備 之 違 法 ， 亦 非 上 訴 第 三 審 之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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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合 法 理 由 。  01

        四 、 刑 法 第 12條 第 1 項 對 於 行 為 人 之 行 為 欠 缺 構 成 要 件 故 意 ， 而  02

            不 構 成 犯 罪 之 情 形 ， 及 同 法 第 19條 第 1 項 有 關 行 為 時 因 精 神  03

            障 礙 或 其 他 心 智 缺 陷 ， 致 不 能 辨 識 其 行 為 違 法 或 欠 缺 依 其 辨  04

            識 而 行 為 之 能 力 ， 而 不 具 罪 責 者 ， 雖 均 規 定 為 「 不 罰 」 ， 惟  05

            在 刑 法 論 理 學 及 犯 罪 之 判 斷 上 ， 各 有 其 定 位 及 評 價 層 次 。 前  06

            者 在 構 成 要 件 該 當 性 層 次 評 價 ， 所 稱 之 構 成 要 件 故 意 係 指 行  07

            為 人 對 於 「 客 觀 構 成 要 件 之 行 為 情 狀 （ 構 成 犯 罪 事 實 之 行 為  08

            情 狀 ） 」 有 所 認 識 ， 進 而 決 意 實 現 不 法 構 成 要 件 或 容 任 犯 罪  09

            發 生 之 內 心 情 狀 或 主 觀 心 態 而 言 。 後 者 則 在 罪 責 層 次 ， 評 價  10

            行 為 人 為 不 法 行 為 之 可 非 難 性 ， 必 其 行 為 時 具 備 責 任 能 力 ，  11

            且 認 識 自 己 行 為 乃 法 律 規 範 禁 止 之 違 法 行 為 （ 有 違 法 性 認 識  12

            ） ， 復 有 遵 守 法 律 規 範 之 期 待 可 能 性 ， 方 使 行 為 人 對 於 其 不  13

            法 行 為 負 擔 刑 事 罪 責 。 倘 行 為 人 於 行 為 時 ， 因 精 神 障 礙 或 其  14

            他 心 智 缺 陷 ， 不 具 備 「 辨 識 其 行 為 是 否 違 反 法 律 規 範 之 識 別  15

            能 力 」 或 「 依 其 辨 識 而 行 為 之 控 制 能 力 」 ， 即 欠 缺 責 任 能 力  16

            ， 而 不 具 可 責 性 ； 至 該 情 形 致 前 述 識 別 或 控 制 能 力 顯 著 降 低  17

            者 ， 則 屬 罪 責 得 否 減 輕 之 範 疇 。 是 若 經 證 明 行 為 人 行 為 時 對  18

            於 行 為 所 發 生 的 事 實 （ 行 為 主 體 、 客 體 、 行 為 、 結 果 及 因 果  19

            關 係 等 客 觀 構 成 要 件 之 行 為 情 狀 ） 已 有 理 解 與 認 識 ， 進 而 決  20

            意 實 現 或 容 任 其 犯 罪 發 生 ， 而 足 認 具 有 主 觀 構 成 要 件 之 犯 罪  21

            故 意 ， 縱 行 為 人 因 罹 患 精 神 疾 病 ， 致 行 為 時 責 任 能 力 有 欠 缺  22

            或 顯 著 降 低 ， 仍 不 影 響 前 述 犯 罪 構 成 要 件 主 觀 犯 意 之 認 定 。  23

            原 判 決 依 法 踐 行 調 查 證 據 程 序 後 ， 綜 合 前 述 犯 行 情 節 等 客 觀  24

            事 態 及 上 訴 人 供 承 案 發 時 雙 方 都 在 拼 命 ， 而 拿 本 案 木 塊 狂 打  25

            被 害 人 、 見 對 方 倒 地 後 認 其 應 該 無 效 （ 沒 有 救 ） 了 ， 也 很 後  26

            悔 各 情 ， 而 為 整 體 判 斷 ， 認 上 訴 人 對 於 本 件 殺 人 之 構 成 要 件  27

            事 實 、 行 為 與 結 果 間 之 因 果 關 係 及 客 觀 歸 責 等 有 關 事 實 ， 均  28

            有 認 識 ， 仍 容 認 該 結 果 發 生 ， 而 不 違 其 本 意 ， 已 具 殺 人 之 不  29

            確 定 故 意 ， 並 無 不 合 。 雖 上 訴 人 經 醫 院 依 精 神 醫 學 之 特 別 知  30

            識 經 驗 鑑 定 結 果 ， 認 其 因 長 期 精 神 疾 病 所 造 成 的 認 知 功 能 缺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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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損 ， 可 能 使 其 行 為 時 處 於 依 其 辨 識 而 行 為 之 能 力 顯 著 減 低 之  01

            狀 態 ， 仍 屬 其 行 為 時 「 對 於 行 為 是 否 違 法 之 識 別 能 力 」 或 「  02

            依 其 違 法 性 認 識 而 決 定 行 為 之 控 制 能 力 」 有 否 顯 著 降 低 、 得  03

            否 因 而 減 輕 罪 責 之 範 疇 ， 並 不 影 響 前 述 構 成 要 件 主 觀 犯 意 之  04

            認 定 與 判 斷 。 原 判 決 因 而 未 針 對 本 件 殺 人 主 觀 犯 意 ， 以 及 上  05

            訴 人 所 罹 精 神 疾 病 各 情 ， 另 傳 訊 醫 師 或 更 為 其 他 無 益 之 調 查  06

            ， 於 結 果 並 無 影 響 。 上 訴 意 旨 未 明 辨 構 成 要 件 故 意 與 責 任 能  07

            力 中 識 別 能 力 二 者 所 認 知 之 範 圍 、 事 項 不 同 ， 復 未 究 明 前 述  08

            鑑 定 意 見 全 文 本 旨 ， 僅 從 中 擷 取 部 分 事 證 之 片 段 內 容 ， 泛 言  09

            上 訴 人 因 罹 患 精 神 疾 病 ， 思 考 悖 離 現 實 ， 能 否 於 行 為 時 做 出  10

            適 當 且 正 確 之 判 斷 與 反 應 ， 並 非 無 疑 ， 指 摘 原 判 決 關 於 殺 人  11

            不 確 定 故 意 之 認 定 ， 未 調 查 上 訴 人 案 發 前 之 病 歷 、 用 藥 紀 錄  12

            或 傳 訊 主 治 醫 師 ， 有 調 查 未 盡 之 違 法 ， 並 非 合 法 上 訴 第 三 審  13

            之 理 由 。  14

        五 、 原 判 決 依 法 踐 行 調 查 證 據 程 序 ， 本 於 其 證 據 取 捨 及 證 明 力 判  15

            斷 之 職 權 ， 就 上 訴 人 持 本 案 木 塊 持 續 重 擊 被 害 人 頭 、 頸 、 胸  16

            、 腹 及 四 肢 多 處 ， 致 前 述 部 位 多 處 鈍 力 傷 （ 其 中 頭 部 有 13處  17

            撕 裂 傷 ） ， 造 成 多 處 骨 折 （ 鼻 骨 及 上 顎 骨 粉 碎 性 骨 折 ， 臉 部  18

            塌 陷 ， 右 邊 、 左 邊 上 述 肋 骨 前 面 及 側 面 骨 折 ， 胸 部 塌 陷 ） ，  19

            寰 枕 關 節 （ 第 1 頸 椎 與 枕 骨 間 關 節 ） 左 後 方 脫 位 ， 大 腦 腳 裂  20

            傷 出 血 ， 大 腦 前 面 及 左 右 側 蜘 蛛 網 膜 下 腔 出 血 ， 左 後 腹 腔 出  21

            血 而 死 亡 ， 及 雙 方 傷 勢 多 寡 、 輕 重 程 度 等 客 觀 事 證 ， 說 明 雙  22

            方 衝 突 之 始 ， 雖 互 不 相 讓 ， 然 上 訴 人 持 續 以 本 案 木 塊 重 擊 被  23

            害 人 前 述 要 害 部 位 之 過 程 ， 被 害 人 既 屢 受 重 創 成 傷 ， 無 從 再  24

            實 施 不 法 侵 害 ， 上 訴 人 仍 未 即 停 手 ， 而 持 續 以 本 案 木 塊 重 毆  25

            ， 且 攻 擊 前 述 要 害 部 位 頻 繁 密 接 、 用 力 猛 烈 ， 依 其 行 為 時 主  26

            觀 認 知 及 客 觀 情 形 判 斷 ， 如 何 難 認 其 接 續 重 擊 歷 程 係 對 於 現  27

            在 不 法 侵 害 ， 而 基 於 防 衛 意 思 所 為 防 衛 行 為 ， 已 記 明 理 由 及  28

            所 憑 ， 核 與 經 驗 與 論 理 法 則 並 無 違 背 ， 並 無 理 由 矛 盾 之 違 誤  29

            。 上 訴 意 旨 任 憑 己 意 ， 就 法 院 認 事 用 法 之 職 權 行 使 重 為 爭 辯  30

            ， 徒 以 上 訴 人 係 因 被 害 人 欲 持 本 案 木 塊 實 施 攻 擊 ， 始 出 於 生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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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存 本 能 反 抗 、 持 以 反 擊 ， 並 依 過 去 遭 家 暴 經 驗 ， 持 續 重 擊 ，  01

            雙 方 係 同 時 互 相 攻 擊 ， 被 害 人 實 施 之 不 法 侵 害 尚 未 結 束 ， 且  02

            當 時 場 面 混 亂 ， 無 足 夠 時 間 充 分 判 斷 ， 縱 致 對 方 身 體 多 處 創  03

            傷 ， 亦 無 違 常 情 ， 泛 言 原 判 決 認 定 上 訴 人 具 殺 人 犯 意 有 理 由  04

            矛 盾 之 違 法 ， 亦 非 第 三 審 上 訴 之 適 法 理 由 。  05

        六 、 量 刑 輕 重 ， 屬 為 裁 判 之 法 院 得 依 職 權 裁 量 之 事 項 ， 苟 其 量 刑  06

            已 以 行 為 人 之 責 任 為 基 礎 ， 並 斟 酌 刑 法 第 57條 各 款 所 列 情 狀  07

            ， 在 法 定 刑 度 內 ， 酌 量 科 刑 ， 如 無 違 反 公 平 、 比 例 及 罪 刑 相  08

            當 原 則 ， 致 明 顯 輕 重 失 衡 情 形 ， 自 不 得 指 為 違 法 。 原 判 決 已  09

            具 體 審 酌 刑 法 第 57條 科 刑 等 相 關 一 切 情 狀 ， 在 罪 責 原 則 下 適  10

            正 行 使 其 量 刑 之 裁 量 權 ， 認 第 一 審 針 對 本 件 科 刑 事 由 所 為 裁  11

            量 ， 無 悖 於 科 刑 原 則 ， 因 而 維 持 第 一 審 判 決 所 處 之 刑 ， 客 觀  12

            上 並 未 逾 越 法 定 刑 度 ， 且 與 罪 刑 相 當 原 則 無 悖 ， 難 認 有 逾 越  13

            法 律 規 定 範 圍 ， 或 濫 用 裁 量 權 限 、 理 由 欠 備 之 違 法 情 形 。 且  14

            具 體 個 案 之 犯 行 情 節 與 行 為 人 屬 性 等 量 刑 事 由 各 不 相 同 ， 無  15

            從 援 引 其 他 案 件 量 刑 情 形 ， 指 摘 本 案 之 量 刑 為 違 法 。 又 適 用  16

            刑 法 第 59條 酌 減 其 刑 與 否 ， 法 院 本 有 權 斟 酌 決 定 ， 原 判 決 依  17

            審 理 結 果 ， 就 其 刑 之 量 定 及 何 以 不 依 該 規 定 酌 減 之 理 由 ， 業  18

            闡 述 明 確 ， 並 無 不 適 用 法 則 之 違 法 。 且 原 判 決 依 法 減 輕 、 遞  19

            減 後 所 宣 告 之 刑 ， 仍 不 合 於 緩 刑 要 件 。 上 訴 意 旨 任 憑 己 意 ，  20

            漫 以 原 判 決 未 審 酌 上 訴 人 年 邁 及 兒 女 求 情 內 容 ， 暨 其 他 殺 夫  21

            案 件 僅 獲 判 有 期 徒 刑 2年 8月 各 情 ， 未 依 刑 法 第 59條 規 定 酌 減  22

            其 刑 ， 且 不 予 宣 告 緩 刑 ， 指 摘 原 判 決 量 刑 過 重 ， 無 法 達 成 刑  23

            罰 之 目 的 ， 同 非 上 訴 第 三 審 之 合 法 理 由 。  24

        七 、 綜 合 前 旨 及 其 他 上 訴 意 旨 仍 置 原 判 決 所 為 明 白 論 斷 於 不 顧 ，  25

            而 持 已 為 原 判 決 指 駁 之 陳 詞 再 事 爭 辯 ， 或 對 於 事 實 審 法 院 之  26

            職 權 行 使 ， 徒 以 自 己 之 說 詞 ， 任 意 指 為 違 法 ， 要 與 法 律 規 定  27

            得 為 第 三 審 上 訴 理 由 之 違 法 情 形 ， 不 相 適 合 。 本 件 上 訴 違 背  28

            法 律 上 程 式 ， 應 予 駁 回 。  29

        據 上 論 結 ， 應 依 刑 事 訴 訟 法 第 395條 前 段 ， 判 決 如 主 文 。  30

        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 111    年     3     月     9     日  31

５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刑 事 第 六 庭 審 判 長 法   官   許   錦   印  01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  官   何   信   慶  02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  官   劉   興   浪  03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  官   高   玉   舜  04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  官   朱   瑞   娟  05

        本 件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 06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書 記 官  07

        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 111    年     3     月     15    日  08

６


